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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许多人婚姻美满，家庭和
睦，生活幸福；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结婚后，夫妻间产
生了争论不休的是非对错，两人在争争吵吵中度日，苦
不堪言。

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杀人、伤害案件是因为婚
姻、家庭出了问题而酿成的。这类案件的不断发生，确
实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安定。目前，与婚姻有
联系的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婚外恋、“包二奶”、
通奸、重婚、非法同居、卖淫嫖娼等，这些不仅传播艾
滋病等性病，还是滋生各种婚姻纠纷的温床。

许多人本来大有前途，或者在生产、经营中可以获
得很大成功，但因为在婚姻、两性方面出了问题，使自
己前功尽弃，名声、事业俱损，令人惋惜。有志于干一
番事业的人，愿意使自己一生平安幸福的人，不可轻视
婚姻、两性方面的问题。如果实在不能使婚姻幸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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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也千万不要酿成刑事案件，两人可以好说好散。
本书根据婚姻法的规定，讲述了恋爱、结婚、离

婚、复婚、再婚以及离婚的方法、步骤、子女抚养、财
产分割、房屋归属等问题。我们认为，由于这些问题与
人们的生活十分紧密，即使在婚姻方面尚未遇到复杂问
题，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也是有好处的。

丛 书 主 编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世琦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1）

一、恋爱、结 !!!!!!!!!!!!!!!!!婚 （1）

1．恋爱不成，能要回赠给对方的物品吗 !!？ （1）

2．解除婚约可否要求退还彩礼 !!!!!!!？ （2）

3．结婚应具备哪些条件 !!!!!!!!!!？ （2）

4．结婚的程序如何 !!!!!!!!!!!!!？ （3）

5．结婚为什么要登记 !!!!!!!!!!!？ （4）

6．结婚到哪里登记？如何登记 !!!!!!!？ （4）

二、离 !!!!!!!!!!!!!!!!!!!!!婚 （7）

1．什么是虐待罪 !!!!!!!!!!!!!!？ （7）

2．什么是遗弃罪 !!!!!!!!!!!!!!？ （8）

3．什么是重婚罪 !!!!!!!!!!!!!!？ （9）

4．离婚有哪些利弊 !!!!!!!!!!!!？ （11）

5．发生婚姻纠纷有哪些解决途径 !!!!!？ （14）

6．怎样调解婚姻纠纷 !!!!!!!!!!!？ （14）

1



婚姻法问答
“五五”普法系列丛书

7．怎样协议离婚 !!!!!!!!!!!!!？ （15）

8．写离婚协议书应注意什么 !!!!!!!？ （17）

9．什么是诉讼离婚 !!!!!!!!!!!!？ （17）

10．判决可以离婚的条件是什么 !!!!!!？ （17）

11．怎样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 （18）

12．分居多长时间可视为感情破裂 !!!!？ （19）

13．法院对离婚案件为什么要先调解？调
解是必经程序吗 !!!!!!!!!!!？ （20）

14．法院对离婚案件怎样调解 !!!!!!!？ （21）

15．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可以再次起诉离
婚吗 !!!!!!!!!!!!!!!!!？ （22）

16．诉讼离婚要经过哪些程序 !!!!!!!？ （22）

17．打离婚官司要交多少诉讼费 !!!!!!？ （23）

18．怎样写离婚起诉状 !!!!!!!!!!？ （24）

19．怎样写离婚答辩状？写答辩状有时间
限制吗 !!!!!!!!!!!!!!!!？ （28）

20．哪些离婚案件不公开审理 !!!!!!!？ （34）

21．判决离婚、调解离婚、登记离婚，三
者有何区别 !!!!!!!!!!!!!!？ （35）

22．离婚案件的调解书和判决书效力一样
吗 !!!!!!!!!!!!!!!!!!？ （35）

23．什么是离婚损害赔偿 !!!!!!!!!？ （36）

24．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是什么？什
么时候可以提出 !!!!!!!!!!!？ （36）

2



▲

目 录

25．无过错方可以向其配偶请求赔偿多少
钱 !!!!!!!!!!!!!!!!!!!？ （37）

26．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一方为什么要
给予经济帮助 !!!!!!!!!!!!!？ （39）

三、财 !!!!!!!!!!!!!!!!!!!!产 （41）

1．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 !!!!!!!!!!？ （41）

2．什么是夫妻约定财产？怎样约定财产 !!？ （42）

3．夫妻对财产有约定有什么好处 !!!!!？ （43）

4．有约定财产的夫妻离婚，如何分割财产 !？ （44）

5．哪些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 （44）

6．认定夫妻个人财产应注意哪些问题 !!!？ （45）

7．结婚登记前，双方合资筹办的结婚用品
是共同财产吗 !!!!!!!!!!!!!？ （46）

8．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方法有哪些 !!!!？ （46）

9．分割财产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 （47）

10．在离婚中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 （48）

11．对责任田如何处理 !!!!!!!!!!？ （49）

12．夫妻收入不等，或一方无收入，离婚
时要平等分割财产吗 !!!!!!!!!？ （50）

13．对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 !!!!!!!？ （50）

14．对夫妻个人债务如何偿还 !!!!!!!？ （51）

15．借婚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可以要求
返还吗 !!!!!!!!!!!!!!!!？ （52）

3



婚姻法问答
“五五”普法系列丛书

16．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或损毁夫妻
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如何处理 !!!？ （53）

17．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后，共同财产如何
分割 !!!!!!!!!!!!!!!!!？ （54）

四、子 !!!!!!!!!!!!!!!!!!!!女 （55）

1．夫妻争要孩子怎么办 !!!!!!!!!!？ （55）

2．具备哪些条件有优先要求抚养子女的权
利 !!!!!!!!!!!!!!!!!!!？ （56）

3．在什么条件下，子女要由女方抚养 !!!？ （56）

4．怎样确定抚养费的数额 !!!!!!!!？ （57）

5．离婚后，子女的抚养费如何负担 !!!!？ （58）

6．可以增加、减免抚养费吗 !!!!!!!？ （58）

7．未成年子女损害他人，谁承担赔偿责
任 !!!!!!!!!!!!!!!!!!!？ （60）

8．可以变更对子女的抚养关系吗 !!!!!？ （60）

五、房 !!!!!!!!!!!!!!!!!!!!屋 （61）

1．怎样处理房屋的归属 !!!!!!!!!!？ （61）

2．一方婚前建的房屋，离婚时如何处理 !!？ （63）

3．对夫妻共有房屋如何具体处理 !!!!!？ （63）

六、复婚、再 !!!!!!!!!!!!!!!!!婚 （64）

1．复婚有什么利弊 !!!!!!!!!!!!？ （64）

4



▲

目 录

2．怎样办理复婚手续 !!!!!!!!!!!？ （67）

3．复婚不办复婚手续会有什么后果 !!!!？ （67）

4．再婚应注意哪些问题 !!!!!!!!!!？ （68）

5．再婚进行财产公证有什么好处 !!!!!？ （69）

6．再婚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 !!!!!!？ （70）

七、军 !!!!!!!!!!!!!!!!!!!!婚 （71）

1．什么是破坏军婚罪 !!!!!!!!!!!？ （71）

2．军人离婚怎么处理 !!!!!!!!!!!？ （71）

3．复转军人离婚时，对财产分割有什么特
殊规定 !!!!!!!!!!!!!!!!!？ （72）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74）

5



1．恋爱不成，能要回赠给对方的物品吗？
对恋爱期间或者是确定婚约以后，双方互相赠送的

东西，根据《民法通则》第 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
财产交付时起转移，该物品已经属于对方。如果赠送时
没有明确约定，则不得请求返还。这仅仅是针对一般物
品而言。如果是赠送贵重物品，如金银、房屋等，赠送
这些物品是以存在恋爱关系或者婚姻关系为前提的，一
旦恋爱关系中断，婚姻关系不可能存在。因此，对赠送
的贵重物品，应当返还。如果物品已经毁坏或者不存
在，通常是折价返还。对赠送的物品归属不清，双方当
事人争议很大，又都举不出证据的时候，对价值大的，
应当视为共同共有财物，在取消婚姻关系的时候，一般
应当进行适当分割。

一、恋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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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除婚约可否要求退还彩礼？
可以。因为男方送给女方的彩礼，是以结婚为最终

目的的。如果恋爱关系破裂，双方解除了婚约，男方要
求退还彩礼是合乎情理的。当然，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
题，这就是订婚时女方收取男方的彩礼，是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习俗，不能提倡。

3．结婚应具备哪些条件？
结婚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婚姻法》第 5

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
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是因为
受到胁迫、欺骗而做出虚假的意识表示，或者是因为重
大误解而做出错误的意识表示，这样的婚姻无效。
第二，必须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婚姻法》第 6

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周岁，女不得早
于 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凡是一方或者双方没
有达到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婚姻登记机关一旦发现，应当宣布该结
婚无效，并收回被骗去的结婚证明。
第三，要符合一夫一妻制。要求结婚的当事人只能

是未婚者，或者是丧偶、离异者。离婚的双方要求复婚
的，也必须是双方没有再婚，或者是再婚后配偶已经死
亡，或者是再婚后又均离婚，才可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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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当事人一方或者是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禁止
结婚的情况。《婚姻法》第 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
不能结婚：一是不能重婚。二是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三是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
婚的疾病。患这种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婚前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指精神方面的疾
病和重大不治的传染性疾病或者是遗传性疾病。

4．结婚的程序如何？
结婚的程序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婚前可以进行身体检查。 《婚姻法》 第 10

条第（3） 项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
的疾病”不能结婚。为了查清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这种疾
病，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身体检查。但这种检查，除了个
别地区有明确规定以外，一般是采取自愿原则。
第二，结婚必须登记。 《婚姻法》 第 8 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
婚登记。”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
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经过结婚登记以后，取得了结婚证，即确立了夫妻

关系，其夫妻关系受国家法律保护。至于是否要举行结
婚仪式，法律没作规定，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不举行结
婚仪式的，不影响婚姻关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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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婚为什么要登记？
《婚姻法》第 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

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结婚登
记是结婚的首要条件。履行了登记手续以后，取得了结
婚证，这才能确定夫妻关系。没经过登记的婚姻不是合
法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6．结婚到哪里登记？如何登记？
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
的具体机关。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的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港、澳、台居民

以及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欲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
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
婚登记。
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

材料：（1）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2）本人没有配
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关系的签字声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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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明材料：（1） 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2）
经居住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
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华侨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

料：（1） 本人的有效护照；（2） 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
有权机关出具的、经过我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的本
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
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 馆出具的
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

料：（1） 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
件；（2） 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过
我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领） 馆认
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领） 馆出
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
婚姻登记机关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

材料要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符合结婚条件
的，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不符合结婚条件不
予登记的，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
记的，应按上述办法办理。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除了按收费标准收取

工本费以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或者附加其他义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1） 未到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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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年龄的；（2） 非双方自愿的；（3） 一方或者双方
已有配偶的；（4） 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的；（5）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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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 婚

1．什么是虐待罪？
《刑法》第 260条规定的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经常用打骂、捆绑、冻饿、有病不给医治、
强迫超体力劳作、限制自由等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摧
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
构成这种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经常或者是连

续地折磨、摧残家庭成员身心的行为。这种虐待行为是
一贯的、经常的、连续的，严重的还可能引起被害人的
重伤或者死亡。偶尔的一次打骂、冻饿不构成本罪。犯
这种罪的人，必须是与被害人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
扶养关系，彼此之间负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并且在一个
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
根据法律规定，构成这种犯罪，必须以虐待家庭成

员情节恶劣为条件，而不是说只要有虐待行为就构成
犯罪。这里所说的情节恶劣，一般是指：虐待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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